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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一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地點：台北市吉林路 100 號兆豐國際商業銀行吉林大樓頂樓 

出席：本公司發行股份總數為 9,900,189,410 股(已扣除保留股 1,380,425,352 股)，親自 

及委託出席股數為 8,500,242,796 股，占發行股份總數 85.859％ 

列席：正源國際法律事務所   蓋華英 

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黎昌州 

主席：蔡董事長友才                             紀錄：洪嘉敏       張家麟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略) 

參、報告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0 年度營業報告。(董事會 提，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決定：洽悉。 

二、案由：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0 年度決算報告。(董事會 提，審查報告書詳附件二) 

決定：洽悉。 

三、案由：本公司 100 年度公司債發行情形報告。（董事會 提） 

決定：洽悉。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詢問有關年報第 38 頁本公司及子公司違法受處分事件之發生

原因，及相關律師費用金額、董事長是否因此出庭。請說明本股東去年建請表揚

優良股東、於會場設置發言倒數計時器之執行情形。請說明公司有無勞資爭議，

及股東發言是否受人身保障？及股東出席股東會，何以要求股東於通知書簽名？

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2.股東戶號 1048773，建請公司加強勞安工作及勞工安全，及詢問公司是否違反勞

基法變相讓員工加班又未給付加班費，經董事長、總經理予以說明。 

3.股東戶號 300388，集團勞工安全及加班費是否均符合相關規定？及銀行金控總部

分行鄭君是否為工作過勞致死？經董事長、總經理予以說明。 

肆、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0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說明：本公司 100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黎昌州、李秀玲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詳附件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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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報告事項本股東所提問題請具體答覆，及現場未遞發言條股

東為何允許發言，請主席依議事規則主持會議。另去年本股東對董事長提告，請

說明該案律師費支出金額，經董事長、總經理予以說明。 

2.股東戶號 712815，請公司或律師說明去年律師費支出約略金額及法律依據，經董

事長、林副總經理、律師予以說明。 

3.股東戶號 880369，100 年度金融資產未實現損益達 66.9 億元，請說明該資產內容

及其可能產生之風險，經董事長、總經理、林副總經理予以說明。 

4.出席證號 200050，為節省各股東寶貴時間，建請主席進行下一個議案。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220,576,394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84.95%，反對權

數 38,772 權，廢票權數 612,00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公司 100 年度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說明：本公司 100 年度擬分配董監事酬勞新台幣 79,559,000 元、員工現金紅利新 

台幣 10,185,989 元、股東現金股利新台幣 9,588,522,548 元，每股發放現金

股利新台幣 0.85 元、股東股票股利新台幣 1,692,092,210 元，每股發放股票

股利新台幣 0.15 元，惟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註

銷等影響流通在外股份總數之事由，股東配息率及配股率因此發生變動者，

授權董事會辦理變更股東配息率及配股率等相關事宜，盈餘分配表詳附件四。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建請大會準備中餐，及請提高股東現金股利為 1元、股票股

利為 0.5 元，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2.出席證號 200052，建請主席依原議案逕付表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184,694,456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84.52%，反對權

數 47,448 權，廢票權數 27,031,36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伍、討論及選舉事項： 

一、案由：辦理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為強化財務結構與提升資本適足性比率，擬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自 

100 年度盈餘提撥新台幣(以下同) 1,692,092,21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

169,209,221 股，每股面額 10 元。 

（二）本公司額定資本為 1,200 億元，實收資本為 112,806,147,620 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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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盈餘轉增資 1,692,092,210 元後之實收資本為 114,498,239,830 元。 

（三）本案提報股東常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權基 

準日，並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之持股比例，每仟股無償配發 15 股，

股東配發之新股不足壹股之畸零股，得由股東自除權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

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併湊，逾期未併湊或併湊不足壹股之畸零股改發現金

(計算至元，元以下捨去)，累積畸零股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

認購。 

（四）本次增資發行之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已發行之股份相同。 

（五）本公司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註銷或有其他情 

形影響流通在外股份總數之事由，股東配股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

辦理變更股東配股率等相關事宜。 

（六）本案如遇法令變更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客觀環境變更而須修正時，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建請將股票股利改為每仟股配發 20 股，並請主席依議事規則

進行，另詢問盈餘轉增資所產生畸零股之認購對象？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2.股東戶號 600337，對於經營團隊之努力與經營成果表示支持及肯定。 

3.股東戶號 1048773，針對股票股利配發金額提出詢問並建請交付表決，經董事長

予以說明。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085,237,684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83.35%，反對權

數 16,236 權，廢票權數 794,00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為因應法令修正及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修訂重點如下： 

1、配合增資暨日後發行新股所需，提高額定資本額。(第 6條) 

2、配合審計委員會之設置，增訂審計委員會及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第 10 

、19-1、24、25、27、28 條) 

3、配合證券交易法第 36 條第 7項規定，刪除股東常會應召開期限之除外規 

定。(第 12 條) 

4、配合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股東會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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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應股東會電子投票制度之實施，增訂自民國 102 年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度。(第 19 條) 

6、為兼顧財務彈性，增訂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之分配成數得經股東會決議調

整。(原第 33 條) 

（二）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詢問資本額提高 200 億元之計算方式及資金如何運用，另未

來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度，建請提供候選人簡介，經董事長、林副總經理予以說

明。 

2.股東戶號 1048773，詢問第 19 條之 2規定得設置其他功能性委員會之成本效益，

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6,511,791,099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76.61%，反對權

數 10,196,140 權，廢票權數 767,00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三、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 提） 

說明： 

（一）擬配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2 月 13 日修正發布「公開發行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

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1、明定辦理重大資產交易時，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估價報告或相關專家意

見。（第 7、8及 9條） 

2、增訂取得固定資產之交易金額若低於專家估價結果，或處分固定資產交易

金額高於估價結果時，免再洽會計師表示意見。（第 7條） 

3、就應取具專家意見之重大資產交易，增訂有關重大標準之計算方式。（修正

條文第 9-1 條） 

4、將向關係人處分不動產及與關係人為不動產以外其他資產交易之程序納入

規範。（第 11、13 及 25 條） 

5、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將監察人相關文字修正為審計委員會。（第

13、16 及 32 條） 

6、增訂重大資產交易及本處理程序之訂定與修正應經審計委員會通過，未經

審計委員會通過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第 31 條）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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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股東戶號 1048773，針對第 9-1、11、13 條之修正提出詢問，經總經理

予以說明。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6,522,169,239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76.73%，反對權

數 0權，廢票權數 587,04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四、案由：擬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 提） 

說明： 

（一）為配合公司章程修訂及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辦法」名稱為「董事選舉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1、配合章程修訂設置審計委員會，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第 1、2、4～6、8 

條) 

2、增訂本公司自民國 102 年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及應配合之公告     

事項。(修正條文第 3條) 

3、修正選舉票應視為廢票之情形。(第 10 條第 1款)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七。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1048773，詢問監察人廢除後，董事席次及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是否增減，

及行使監察人職權之單位，經董事長、總經理予以說明。 

2.股東戶號 1048773，建議休息並提供午餐，另對本案表示反對。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085,333,337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83.35%，反對權

數 19,000 權，廢票權數 588,321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五、案由：改選本公司第五屆董事，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本公司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即將於 101 年 6 月 22 日屆滿，為配合股東常

會作業，擬提前於本次股東常會進行全面改選。 

（二）查證券交易法第 14-4 條規定，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

或監察人，鑒於審計委員會之設置為國際趨勢，亦為公司治理之重要指標，

爰擬依證券交易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廢除監察人。 

（三）本公司章程規定置董事 15-21 人，考量公司經營規模及董事會實務運作，擬

比照現任第四屆董事人數，選任第五屆董事 15 人（含 3席獨立董事），並自

101 年股東常會後就任，任期三年，自 101 年 6 月 15 日起至 104 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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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現任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同時提前解任。 

（四）本次獨立董事選舉，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立董事候選

人名單詳附件八。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300388，針對兆豐商銀工會被選舉人之經營理念提出詢問，經董事長予

以說明。 

2.股東戶號 1048773，針對本次董事應選人數及是否選任監察人等提出詢問，並請

介紹在場之獨立董事，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權數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當選人 得票權數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蔡友才 10,520,906,338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徐光曦 8,910,227,266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陳慶財 8,851,173,179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林聖忠 8,850,879,871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凌忠嫄 8,843,156,179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林宗耀 8,819,361,119 權

董事 300237 
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管

理會代表-蕭國輝 8,817,511,647 權

董事 837938 
中華郵政（股）公司 

代表-游芳來 8,814,222,485 權

董事 637985 
台灣銀行（股）公司 

代表-魏江霖 8,793,150,998 權

董事 827304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

公司工會-林中象 8,767,856,139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簡鴻文 4,159,218,647 權

董事 100001 財政部代表-廖耀宗 4,153,586,740 權

獨立董事 N103324XXX 李存修 2,012,212,129 權

獨立董事 H101287XXX 邱顯比 2,012,182,114 權

獨立董事 A120631XXX 林繼恆 2,012,182,114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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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案由：擬請解除本公司第五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並擔

任董事之行為，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擬請解除附件九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 

發言紀要：股東戶號 1048773，反對本案。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扣除財政部及臺灣銀行利益迴避股數後，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7,091,377,105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4,258,980,898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60.06%，反對權數1,103,956,917權，廢票權數587,040

權，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743760，兆豐商銀調薪幅度逐年遞減，建請公司調高加薪幅度。 

2.股東戶號 837354，提出以下訴求：關心員工權益，經理人確實依法核發加班費、員

工權益異動時先與工會協商、考績晋薪制度化、依各項營運指標提高員工紅利、擴

大人事升遷名額，及實施員工持股信託。 

3.股東戶號 740261，針對兆豐商銀未訂退休人員旋轉門條款，及限制行員加班時數、

強迫行員認購基金配額、退休金計算方式等提出意見。 

4.股東戶號 300708，針對兆豐產險經營不善及兆豐投信基金績效不彰提出建議，並請

加強銀行內部勞資溝通。（以上四點經總經理予以說明） 

5.股東戶號 1048773，要求公司賠償其名譽損失及身體傷害 1,000 萬元，費用由董事

長支付，並期獲書面回覆，另建議撤換律師。 

6.股東戶號 743760，兆豐商銀員工貢獻度遠高於其他公股銀行，建請適度調高員工紅

利提撥率或改採彈性區間提撥。 

7.股東戶號 300388，針對銀行人力結構、其他子公司未成立工會之原因，及律師費支

出等提出詢問，經董事長予以說明。 

8.出席證號 200050，有關勞資問題建請會後進行協商，請主席宣布散會，若有股東表

示異議，亦請逕付散會動議表決。 

決議：散會動議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500,242,7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4,918,741,369 權，占表決時出席權數 57.87%，反對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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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權，廢票權數 0權，本案經表決通過散會。 

柒、散會 (16 時 05 分) 

 

註：本議事錄僅摘錄股東發言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錄音、錄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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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去年一整年，國際經濟情勢呈現詭譎多變的局面。受到日本東北大地震、美

國國會對舉債上限之僵局導致主權信評遭降等、歐債危機持續不斷，以及氣候異

常造成東南亞國家水患等天災人禍影響，使得上半年原本認為將逐漸脫離 97 年金

融海嘯之衰退陰影的全球經濟，於下半年彷彿由雲端墬入谷底，氣氛立即轉趨悲

觀。國際主要經濟研究機構多次下修全球經濟展望，並預估 101 年景氣將更為走

緩。其中，國際貨幣基金 101 年 4月估計，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 99 年之 5.3%，降

至 100 年的 3.9%，101 年續降至 3.5%。 

國內經濟方面，100 年上半年因全球景氣熱絡，經濟穩健成長，惟下半年受歐

債危機擴大蔓延影響，對外貿易增幅持續縮小，工業生產第 4 季轉為負成長；另

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微升，新台幣升值，失業率下降。根據主計處 101 年 4 月份的

統計，100 年我國全年經濟成長率概估為 4.04%。展望 101 年，受全球經濟成長放

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 4 月底預測今年世界貿易量成長速度由去年之 5.8％放緩為

4.0％，勢必限縮我國出口成長空間，為避免「外冷」之下內需降溫，政府已提出

「經濟景氣因應方案」，全力落實相關對策，以期有效提振國內需求，促進經濟穩

健成長。主計處 101 年 4 月的預測，101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3.38%，平均每

人 GDP 達 20,859 美元。 

即便面對外在環境之險惡與多變，本公司及旗下各子公司仍能以優異的資產

品質，創造出近年以來的獲利新高，足以傲視同業，領先群倫。100 年全年合併稅

後淨利達新台幣 17,686 佰萬元，較 99 年同期成長 16.74%，稅後每股盈餘新台幣

1.57 元，在金控同業中名列前茅。以下謹就本公司 100 年度經營方針、實施概況、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分述

如下：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去年一整年，國際經濟情勢呈現詭譎多變的局面。受到日本東北大地震、美

國國會對舉債上限之僵局導致主權信評遭降等、歐債危機持續不斷，以及氣候異

常造成東南亞國家水患等天災人禍影響，使得上半年原本認為將逐漸脫離 97 年金

融海嘯之衰退陰影的全球經濟，於下半年彷彿由雲端墬入谷底，氣氛立即轉趨悲

觀。國際主要經濟研究機構多次下修全球經濟展望，並預估 101 年景氣將更為走

緩。其中，國際貨幣基金 101 年 4月估計，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 99 年之 5.3%，降

至 100 年的 3.9%，101 年續降至 3.5%。 

國內經濟方面，100 年上半年因全球景氣熱絡，經濟穩健成長，惟下半年受歐

債危機擴大蔓延影響，對外貿易增幅持續縮小，工業生產第 4 季轉為負成長；另

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微升，新台幣升值，失業率下降。根據主計處 101 年 4 月份的

統計，100 年我國全年經濟成長率概估為 4.04%。展望 101 年，受全球經濟成長放

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 4 月底預測今年世界貿易量成長速度由去年之 5.8％放緩為

4.0％，勢必限縮我國出口成長空間，為避免「外冷」之下內需降溫，政府已提出

「經濟景氣因應方案」，全力落實相關對策，以期有效提振國內需求，促進經濟穩

健成長。主計處 101 年 4 月的預測，101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3.38%，平均每

人 GDP 達 20,859 美元。 

即便面對外在環境之險惡與多變，本公司及旗下各子公司仍能以優異的資產

品質，創造出近年以來的獲利新高，足以傲視同業，領先群倫。100 年全年合併稅

後淨利達新台幣 17,686 佰萬元，較 99 年同期成長 16.74%，稅後每股盈餘新台幣

1.57 元，在金控同業中名列前茅。以下謹就本公司 100 年度經營方針、實施概況、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分述

如下：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年度營業報告書 

19



一、經營方針 

(一)維護既有客戶關係，提升產品及服務之繼續率 

(二)加速國際化腳步，提高海外獲利比重 

(三)整合各子公司風險管理資訊平台，強化集團風險管理資訊系統 

(四)賡續推動國際會計準則接軌，提升經營管理效率 

(五)配合個資法施行，強化資訊安全管理 

(六)強化人力資源管理，提升組織效能專注及聚焦經營，創造股東最大價值 

(七)強化機構投資法人關係 

(八)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加強集團集體採購，節省事務費用 

(九)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形象 

(十)強化集團資產統籌調配運用，提升資產整體運用效率 

二、實施概況 

(一)大陸發展策略 

1.兆豐銀行 98 年 10 月底於蘇州設立辦事處，並已於 100 年 11 月取得大

陸銀監會核准升格為分行，目前正在籌設分行。 

2.兆豐銀行另與大陸的國有銀行中國、農業、交通及上海浦東等銀行簽

訂 MOU，期待藉由雙方策略聯盟，擴大業務合作機會。進軍大陸是本集

團的長期發展策略。 

3.本集團大陸布局與發展策略，短期將由銀行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1)以銀行在大陸眾多台商客戶為基礎，協同其他子公司共同開發大陸

業務，金控則扮演子公司間溝通的平臺。其他子公司評估結果如擬

前進大陸，金控將全力支持。 

(2)目前台商客戶仍聚集在珠三角及長三角一帶，但隨著未來業務需要

及配合大陸擴大內需、開發廣大內陸市場政策，已有逐漸由沿海地

區遷移至內陸地區的趨勢。本集團將密切注意並評估台商之最新動

態，採取貼近台商就近服務的策略。 

(3)有關本集團登陸模式，依據金管會於 100.9.7 新修正「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之規範，已取消本國

銀行赴大陸地區僅得就設立分行、子銀行或參股投資三擇二限制，

及參股投資以一家為限之規定。本公司將視未來兩岸最新發展，再

綜合研判開放項目之可操作性與時機。 

一、經營方針 

(一)維護既有客戶關係，提升產品及服務之繼續率 

(二)加速國際化腳步，提高海外獲利比重 

(三)整合各子公司風險管理資訊平台，強化集團風險管理資訊系統 

(四)賡續推動國際會計準則接軌，提升經營管理效率 

(五)配合個資法施行，強化資訊安全管理 

(六)強化人力資源管理，提升組織效能專注及聚焦經營，創造股東最大價值 

(七)強化機構投資法人關係 

(八)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加強集團集體採購，節省事務費用 

(九)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形象 

(十)強化集團資產統籌調配運用，提升資產整體運用效率 

二、實施概況 

(一)大陸發展策略 

1.兆豐銀行 98 年 10 月底於蘇州設立辦事處，並已於 100 年 11 月取得大

陸銀監會核准升格為分行，目前正在籌設分行。 

2.兆豐銀行另與大陸的國有銀行中國、農業、交通及上海浦東等銀行簽

訂 MOU，期待藉由雙方策略聯盟，擴大業務合作機會。進軍大陸是本集

團的長期發展策略。 

3.本集團大陸布局與發展策略，短期將由銀行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1)以銀行在大陸眾多台商客戶為基礎，協同其他子公司共同開發大陸

業務，金控則扮演子公司間溝通的平臺。其他子公司評估結果如擬

前進大陸，金控將全力支持。 

(2)目前台商客戶仍聚集在珠三角及長三角一帶，但隨著未來業務需要

及配合大陸擴大內需、開發廣大內陸市場政策，已有逐漸由沿海地

區遷移至內陸地區的趨勢。本集團將密切注意並評估台商之最新動

態，採取貼近台商就近服務的策略。 

(3)有關本集團登陸模式，依據金管會於 100.9.7 新修正「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之規範，已取消本國

銀行赴大陸地區僅得就設立分行、子銀行或參股投資三擇二限制，

及參股投資以一家為限之規定。本公司將視未來兩岸最新發展，再

綜合研判開放項目之可操作性與時機。 

20



(4)本集團登陸策略上，子銀行短期以設立分行為首要工作，先設立蘇

州分行，由於目前我國及大陸主管機關傾向登陸設立分行為主，故

本集團將綜合評估各種登陸條件後，再選定適當地區繼續申設其他

分行。目前大陸布局初步規劃是 3 Focus（Focus 在長三角地區、

Focus 以台商為客戶基礎及 Focus 在企金業務）。中長期再綜合評估

申設全資子行之可行性。 

(5)有關融資租賃公司及門檻較低的村鎮銀行，由於目前大陸監理部門

正在加強對所謂的影子銀行（包括融資租賃公司等）的管理，並非

最佳的時機。而村鎮銀行因為營業地區小而業務範圍有限，目前也

不是優先思考的選擇 

4.證券子公司目前設有北京、上海及深圳等三個代表處。依據 ECFA，自

行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目前並未開放，僅可參股大陸券商最高 33%股

權，惟合資券商未能有控制權，且 B 股市場限制較不活絡，此模式進

入大陸市場有其侷限性。目前已與大陸南京證券公司簽訂 MOU，未來將

視機會合作發展業務。 

5.保險子公司目前也設有上海代表處。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

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中並無規範國內保險公司可赴大陸設立

分公司/子公司之條文，僅有參股投資之相關規定，本集團保險子公司

目前沒有大陸設點的規劃。 

6.金融周邊事業：結合兩岸業務，評估金融相關周邊事業，目前中國大

陸已開始關注其發展趨勢，本金控將持續評估並在適當時機參與投資。 

(二)繼續強化子公司業務 

兆豐金控旗下各子公司 100 年度仍在既有基礎下，繼續強化其業務。在

企金業務方面，銀行子公司 100 年度聯合貸款主辦業務市占率 8.44%，在

台灣聯貸市場排名第三。100 年底企業放款市占率 7.41%，排名本國銀行

第四；中小企業放款市占率為 6.58%，居本國銀行第七名。消金及財富管

理業務方面，銀行子公司 100 年底房屋貸款餘額為 1,538 億元，較 99 年

衰退 18.95%。100 年度集團財富管理總收益為新台幣 21.18 億元，較 99

年度成長 7.87%。票券子公司 100 年度之融資性商業本票發行市占率

31.25%，次級市場票券買賣業務市場占有率 36.24%，債券交易市占率

33.19%，票券保證業務市占率 36.85%，市場排名均為第一。證券子公司

100 年度證券經紀業務平均市占率 3.55%，市場排名第十。產險子公司 100

年度船舶保險業務市占率 15.99%，市場排名第二，航空保險業務市占率

15.14%，市場排名第二。 

(4)本集團登陸策略上，子銀行短期以設立分行為首要工作，先設立蘇

州分行，由於目前我國及大陸主管機關傾向登陸設立分行為主，故

本集團將綜合評估各種登陸條件後，再選定適當地區繼續申設其他

分行。目前大陸布局初步規劃是 3 Focus（Focus 在長三角地區、

Focus 以台商為客戶基礎及 Focus 在企金業務）。中長期再綜合評估

申設全資子行之可行性。 

(5)有關融資租賃公司及門檻較低的村鎮銀行，由於目前大陸監理部門

正在加強對所謂的影子銀行（包括融資租賃公司等）的管理，並非

最佳的時機。而村鎮銀行因為營業地區小而業務範圍有限，目前也

不是優先思考的選擇 

4.證券子公司目前設有北京、上海及深圳等三個代表處。依據 ECFA，自

行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目前並未開放，僅可參股大陸券商最高 33%股

權，惟合資券商未能有控制權，且 B 股市場限制較不活絡，此模式進

入大陸市場有其侷限性。目前已與大陸南京證券公司簽訂 MOU，未來將

視機會合作發展業務。 

5.保險子公司目前也設有上海代表處。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

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中並無規範國內保險公司可赴大陸設立

分公司/子公司之條文，僅有參股投資之相關規定，本集團保險子公司

目前沒有大陸設點的規劃。 

6.金融周邊事業：結合兩岸業務，評估金融相關周邊事業，目前中國大

陸已開始關注其發展趨勢，本金控將持續評估並在適當時機參與投資。 

(二)繼續強化子公司業務 

兆豐金控旗下各子公司 100 年度仍在既有基礎下，繼續強化其業務。在

企金業務方面，銀行子公司 100 年度聯合貸款主辦業務市占率 8.44%，在

台灣聯貸市場排名第三。100 年底企業放款市占率 7.41%，排名本國銀行

第四；中小企業放款市占率為 6.58%，居本國銀行第七名。消金及財富管

理業務方面，銀行子公司 100 年底房屋貸款餘額為 1,538 億元，較 99 年

衰退 18.95%。100 年度集團財富管理總收益為新台幣 21.18 億元，較 99

年度成長 7.87%。票券子公司 100 年度之融資性商業本票發行市占率

31.25%，次級市場票券買賣業務市場占有率 36.24%，債券交易市占率

33.19%，票券保證業務市占率 36.85%，市場排名均為第一。證券子公司

100 年度證券經紀業務平均市占率 3.55%，市場排名第十。產險子公司 100

年度船舶保險業務市占率 15.99%，市場排名第二，航空保險業務市占率

15.14%，市場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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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持有台灣企銀股權之後續處理規劃 

1.本公司依據金管會要求於台企銀 101 年股東常會前處分所持有台灣企

銀股權案，在符合財政部函示不損及股東權益並兼顧台企銀經營穩定

之前提下，於 100.4.26 董事會通過採發行交換債（EB）方式處分，並

於 100.7.1 完成訂價，100.7.11 掛牌交易，發行總面額新台幣 60 億元，

以面額 102%發行，發行金額為 61.2 億元。發行期限為 2.5 年，到期以

面額 100%贖回。交換價格訂為 13 元，截至 100.12.31 交換價降為 12.4

元。 

2.本案已於 100.7.7 委託承銷商凱基證券包銷募集完成，依據發行契約

債券持有人可於 100.10.12 起請求交換為台企銀股票，因台企銀配發

股票股利及辦理現金增資，迄今尚無投資人執行交換。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業務範圍以投資及對被投資

事業之管理為限。截至 100 年底止，本公司擁有控制性持股之投資事業包括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兆豐證券(股)公司、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兆豐資產管理(股)

公司、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及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等八家子公

司，與 99 年比較家數維持不變。各子公司之營業成果如下： 

(1)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年度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存款業務（含郵匯局轉存款） 1,520,738 1,507,253 0.89
一般放款、放款轉入之催收款
、進口押匯、出口押匯 

1,398,950 1,267,281 10.39

外匯承做數 761,823 675,766 12.73
買入有價證券業務 233,580 309,660 -24.57
長期股權投資業務 28,281 28,202 0.28
信託資產總額 256,508 266,709 -3.82
企金放款（不含催收） 1,125,006 1,009,983 11.39
消金放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
用餘額） 

273,944 257,298 6.47

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 1,744 1,933 -9.78
註 1：各業務量係月平均餘額。 

註 2：100 年底逾放金額新臺幣 3,563 佰萬元，逾期放款比率 0.24%，覆蓋比率為

4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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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及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等八家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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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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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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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兆豐證券(股)公司 

 

業務項目 業務細項 
100 年業務量

(排名) 
99 年業務量 

(排名) 
增減比率 

(%) 

經紀業務 平均市佔率(%) 3.36(10) 3.53(10) -4.82

IPO 主辦送件數 4(6) 6(5) -33.33承銷業務 
-股權 SPO 主辦送件數 6(7) 11(8) -45.45

公司債主辦 
送件數 

4(4) 3(4) 33.33
承銷業務 
-債權 公司債主辦承銷

金額(億元) 
120(6) 100(6) 20.00

權證發行檔數 995(9) 718(9) 38.58
新金融商品

業務 權證發行金額 
(億元) 

116(10) 120(6) -3.33

註：排名係以資本額達 100 億元之 11 家券商同業為比較對象。 

(3)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承銷暨買入各類票券 1,803,100 1,727,995 4.35

融資性商業本票發行金額 1,606,140 1,486,351 8.06

買賣各類票券 9,740,259 8,983,444 8.42

買賣各類債券 5,981,968 7,254,244 -17.54

平均保證發行商業本票餘額 124,587 114,724 8.60

逾期授信金額 0 101 -100.00

逾期授信比率（﹪） 0 0.09 -100.00

(4)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直接簽單保費收入 5,458 5,270 3.57

分進再保險再保費收入 664 656 1.22

總保費收入合計 6,122 5,926 3.31

(2)兆豐證券(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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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保證發行商業本票餘額 124,587 114,724 8.60

逾期授信金額 0 1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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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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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直接簽單保費收入 5,458 5,270 3.57

分進再保險再保費收入 664 656 1.22

總保費收入合計 6,122 5,926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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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公募基金 75,934 68,246 11.27

私募基金 69 79 -12.66

全權委託 105 100 5.00

合計 76,108 68,425 11.23

註：以上金額為所管理之資產規模。 

(6)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買入應收債權淨回收款暨處分
承受擔保品損益淨額 

496 573 -13.44

其他營業收入 191 71 1,690.14

合計 687 644 6.68

(7)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長期投資撥款 305 306 -0.33

長期投資餘額 927 909 1.98

(8)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保險佣金收入 606 371 63.34

(5)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公募基金 75,934 68,246 11.27

私募基金 69 79 -12.66

全權委託 105 100 5.00

合計 76,108 68,425 11.23

註：以上金額為所管理之資產規模。 

(6)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買入應收債權淨回收款暨處分
承受擔保品損益淨額 

496 573 -13.44

其他營業收入 191 71 1,690.14

合計 687 644 6.68

(7)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長期投資撥款 305 306 -0.33

長期投資餘額 927 909 1.98

(8)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比率 

(%) 

保險佣金收入 606 371 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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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100 年度本公司預算與實際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項目 實際數 預算數 達成率(%) 

收益 18,402 17,149 107.31

費用及損失 717 741 96.76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17,684 16,408 107.78

本期淨利 17,680 16,163 109.39

每股盈餘(元) 1.57 1.43 109.79

100 年度各子公司預算與實際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子公司 稅前淨利 預算稅前淨利 達成率(%)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7,470 14,580 119.82

兆豐證券（股）公司 -151 1,742 -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138 2,779 112.92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283 454 62.33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529 482 109.75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104 63 165.08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88 81 -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45 132 109.85

兆豐證券(股)公司 100 年度稅前虧損 151 佰萬元，主要係日本震災、歐美債券降評 

風暴導致股市欠佳所致。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100 年度預算達成率僅 62.33%，主要係財務操作獲利未達預 

期所致。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100 年度稅前虧損 88 佰萬元，主要係股巿欠佳，售股收入減 

少及提列投資損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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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獲利能力分析 

100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新台幣 21,116 佰萬

元，較上年度增加 2,476 佰萬元或 13.28%，主要原因係放款成長，利息淨收

益增加 3,215 佰萬元及利息以外淨收益增加 125 佰萬元；增提呆帳及營業費

用等支出增加864佰萬元所致。另100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總損益17,686

佰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2,536 佰萬元或 16.74%，合併資產報酬率為 0.69%，

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8.75%。至於本公司（單獨）及各子公司 100 年度之財務

收支及獲利能力表列如下：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公司名稱 
繼續營業單

位稅前淨利

稅後 

淨利 

每股稅後

盈餘（元）

純益率 

（%） 

資產報

酬率 

（%） 

股東權益

報酬率

（%）

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 21,116 17,686 1.57 38.66 0.69 8.75

本公司（單獨） 17,684 17,680 1.57 96.08 7.72 8.7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7,470 15,008 2.21 40.55 0.67 9.36

兆豐證券（股）公司 -151 -371 -0.32 -9.30 -0.93 -2.61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138 2,682 2.05 66.93 1.23 8.24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283 238 0.79 6.53 1.57 5.09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529 433 2.17 63.56 3.81 16.58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104 86 43.10 14.23 53.77 86.60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88 -89 -0.89 -37.98 -10.73 -10.90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45 121 2.29 34.78 12.47 14.25

註：1.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報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之純益率= 

稅後淨利/淨收益。 

2.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平均資產；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平均淨值。 

五、獲利能力分析 

100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新台幣 21,116 佰萬

元，較上年度增加 2,476 佰萬元或 13.28%，主要原因係放款成長，利息淨收

益增加 3,215 佰萬元及利息以外淨收益增加 125 佰萬元；增提呆帳及營業費

用等支出增加864佰萬元所致。另100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總損益17,686

佰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2,536 佰萬元或 16.74%，合併資產報酬率為 0.69%，

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8.75%。至於本公司（單獨）及各子公司 100 年度之財務

收支及獲利能力表列如下：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公司名稱 
繼續營業單

位稅前淨利

稅後 

淨利 

每股稅後

盈餘（元）

純益率 

（%） 

資產報

酬率 

（%） 

股東權益

報酬率

（%）

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 21,116 17,686 1.57 38.66 0.69 8.75

本公司（單獨） 17,684 17,680 1.57 96.08 7.72 8.7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7,470 15,008 2.21 40.55 0.67 9.36

兆豐證券（股）公司 -151 -371 -0.32 -9.30 -0.93 -2.61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138 2,682 2.05 66.93 1.23 8.24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283 238 0.79 6.53 1.57 5.09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529 433 2.17 63.56 3.81 16.58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104 86 43.10 14.23 53.77 86.60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88 -89 -0.89 -37.98 -10.73 -10.90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45 121 2.29 34.78 12.47 14.25

註：1.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報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之純益率= 

稅後淨利/淨收益。 

2.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平均資產；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平均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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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發展狀況 

100 年度本公司及旗下子公司研究發展概要如下： 

(1)本公司 

 評估併購國內外其他金融機構之可行性分析 

 IFRS 專案--完成第一階段差異分析及第二階段設計與建置 

(2)銀行子公司 

 出版「兆豐國際商銀月刊」，刊載專論及國內外最新經濟、金融動態，

並定期登載於該行網站上供各界參考 

 定期及不定期針對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之最新發展提出研究報告 

(3)證券子公司 

 建置權證交易平台網龍系統，提供客戶權證交易資訊 

 培育高素質研究經營團隊，並持續加強員工教育訓練與專業知識之提

昇，維持高品質與專業的研究報告 

 配合金控規劃 IFRS，完成第一階段會計系統、管會系統及預算系統改版

作業 

(4)票券子公司 

 市庫券業務之推展 

 轉換(交換)債券資產交換選擇權端交易業務之辦理規劃 

 發展模擬主要業務變化對資本適足率影響之系統程式 

(5)產險子公司 

 100 年度研發之新種保險商品共計 276 項，其中核准制商品 1 項、備查

制商品 158 項及簡易備查商品 117 項 

 研發「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於 100 年 10 月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並

自 100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上市銷售健康美家住院日額醫療保險 

(6)投信子公司 

 募集發行 1 檔海外型基金，「兆豐國際民生動力基金」 

 積極推廣智慧型循環定時定額投資業務，鼓勵投資人長期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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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議案，其中合併財務報表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黎昌州、李秀

玲會計師查核簽證。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業經本監察人等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及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繕具報告如上。 

此致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監察人：游芳來 

監察人：廖耀宗 

監察人：蕭國輝 

監察人：魏江霖 

監察人：凌忠嫄 

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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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5,148,239,738 

加：100年度稅後淨利 17,679,891,842 

小計 22,828,131,58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767,989,184)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21,060,142,396 

減：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0.85元)  (9,588,522,548)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0.15元)  (1,692,092,210)

期末未分配盈餘  $9,779,527,638 
 

附註： 

1.配發董監酬勞-現金79,559,000元。 

2.配發員工紅利-現金10,185,989元。 

3.優先以100年度盈餘辦理各項分配。 

 
 

 

負責人：蔡友才          經理人：徐光曦          主辦會計：蔡瑞瑛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年度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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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蔡友才          經理人：徐光曦          主辦會計：蔡瑞瑛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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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壹

仟肆佰億元，分為壹佰肆拾億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壹

仟貳佰億元，分為壹佰貳拾億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增資暨日後發

行新股所需，提高額

定資本額。 

第十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

職務。 

第十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

代表行使職務。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十二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

次。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

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第十二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

次。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

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但有正當

事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原但書之規定，證券

交易法已予修正，爰

予刪除，以求簡潔。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但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

千股之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

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

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

配合公司法第183條

規定修正。 

附件五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壹

仟肆佰億元，分為壹佰肆拾億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壹

仟貳佰億元，分為壹佰貳拾億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增資暨日後發

行新股所需，提高額

定資本額。 

第十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

職務。 

第十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

代表行使職務。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十二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

次。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

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第十二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

次。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

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但有正當

事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原但書之規定，證券

交易法已予修正，爰

予刪除，以求簡潔。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但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

千股之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

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

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

配合公司法第183條

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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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十九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任期三年，自民國一○二年

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其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

獻價值，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全體董事持有之股權，不得少於

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組織董事會，董事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董事

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其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

獻價值，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全體董事持有之股權，不得少於

證券管理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一、為強化公司治

理，暨因應股東

會採行電子投

票規定，於第一

項增訂自民國

一○二年起採

董事候選人提

名制度。 

二、為配合審計委

員會之設置，爰

將本公司獨立

董事最低人數

予以修正。另因

獨立董事之選

任方式，業已涵

括於本條第一

項之董事選任

方式，故配合刪

除原條文後段

之規定。 

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十九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任期三年，自民國一○二年

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其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

獻價值，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全體董事持有之股權，不得少於

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組織董事會，董事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董事

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其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

獻價值，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全體董事持有之股權，不得少於

證券管理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一、為強化公司治

理，暨因應股東

會採行電子投

票規定，於第一

項增訂自民國

一○二年起採

董事候選人提

名制度。 

二、為配合審計委

員會之設置，爰

將本公司獨立

董事最低人數

予以修正。另因

獨立董事之選

任方式，業已涵

括於本條第一

項之董事選任

方式，故配合刪

除原條文後段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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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之一  

本公司自第五屆董事會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

之職權行使、組織規程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或公司規

章之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原第

十九條之一修

正為第十九條

之二。 

二、為提升董事會

職能，自第五屆

董事會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爰

增訂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定。 

第 十九 條之二 

本公司應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並得設其他功能性委員

會，各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董事會

議定之。 

第 十九 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議定

之。 

 

一、原第十九條之

一修正為第十

九條之二，並酌

修文字。 

二、增訂其他功能

性委員會之組

織規程均由董

事會議定之，以

明確各委員會

職權。 

第廿四條 

董事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第廿四條 

董事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長召集之，並通知監察人列

席。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 十九 條之一  

本公司自第五屆董事會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

之職權行使、組織規程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或公司規

章之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原第

十九條之一修

正為第十九條

之二。 

二、為提升董事會

職能，自第五屆

董事會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爰

增訂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定。 

第 十九 條之二 

本公司應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並得設其他功能性委員

會，各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董事會

議定之。 

第 十九 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議定

之。 

 

一、原第十九條之

一修正為第十

九條之二，並酌

修文字。 

二、增訂其他功能

性委員會之組

織規程均由董

事會議定之，以

明確各委員會

職權。 

第廿四條 

董事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第廿四條 

董事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長召集之，並通知監察人列

席。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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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廿五條 

董事會每一個月開會一次，如遇

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之。本公

司董事會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

及本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

議事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廿五條 

董事會每一個月開會一次，如遇

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之。本公

司董事會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

及本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

議事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刪除) 第六章  監察人 本 章 條 文 全 部 刪

除，章節一併刪除。

(刪除) 第 廿七 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五人，監察人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監察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

任。 

全體監察人持有之股權，不得少

於證券管理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刪除) 第 廿八 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行。 

二、各項帳目查核及資產、負債

之定期檢查事項。 

三、期中結算及年終決算之審

核事項。 

四、違背本公司章則之檢舉事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廿五條 

董事會每一個月開會一次，如遇

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之。本公

司董事會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

及本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

議事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廿五條 

董事會每一個月開會一次，如遇

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之。本公

司董事會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

及本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

議事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刪除) 第六章  監察人 本 章 條 文 全 部 刪

除，章節一併刪除。

(刪除) 第 廿七 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五人，監察人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監察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

任。 

全體監察人持有之股權，不得少

於證券管理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刪除) 第 廿八 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行。 

二、各項帳目查核及資產、負債

之定期檢查事項。 

三、期中結算及年終決算之審

核事項。 

四、違背本公司章則之檢舉事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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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五、依照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

定之其他事項。 

第六章 經理人 第七章 經理人 章次變更。 

第廿七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

理、協理及經理各若干人，由董

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 

第廿九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

理、協理及經理各若干人，由董

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 

條次變更。 

第廿八條  

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綜

理本公司業務及執行董事會之

議決事項。 

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處理公司

業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董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

代理之。 

第卅條  

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綜

理本公司業務及執行董事會之

議決事項。 

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處理公司

業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董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

代理之。 

條次變更。 

第七章 會  計 第八章 會  計 章次變更。 

第廿九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第卅一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條次變更。 

第卅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

造下列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前項各款表冊經股東常會承認

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

股東，並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卅二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

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董事會應將前項各款表冊提出

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

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一、配合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修改

決算表冊相關

程序。 

二、配合公司法第

230條第2項修

正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之決議

分發方式。 

項。 

五、依照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

定之其他事項。 

第六章 經理人 第七章 經理人 章次變更。 

第廿七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

理、協理及經理各若干人，由董

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 

第廿九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

理、協理及經理各若干人，由董

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 

條次變更。 

第廿八條  

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綜

理本公司業務及執行董事會之

議決事項。 

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處理公司

業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董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

代理之。 

第卅條  

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綜

理本公司業務及執行董事會之

議決事項。 

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處理公司

業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董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

代理之。 

條次變更。 

第七章 會  計 第八章 會  計 章次變更。 

第廿九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第卅一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條次變更。 

第卅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

造下列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前項各款表冊經股東常會承認

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

股東，並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卅二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

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董事會應將前項各款表冊提出

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

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一、配合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修改

決算表冊相關

程序。 

二、配合公司法第

230條第2項修

正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之決議

分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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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各股東。 

第卅一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成一切稅捐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規定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再就其餘額（含可迴轉之特

別盈餘公積）提列員工紅利萬分

之二至萬分之十六，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Ｏ．五，剩餘部分連

同以前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利或保

留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金

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其餘為

股票股利。但現金股利及股票股

利分配成數，得經股東會決議調

整之。 

第一項員工紅利得經股東會之

決議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

之。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得

包括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第卅三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成一切稅捐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規定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再就其餘額（含依法可迴轉

之特別盈餘公積）提列員工紅利

萬分之二至萬分之十六，董事、

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Ｏ．

五，剩餘部分連同以前會計年度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股東股利或保留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金

股利以不低於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其餘為股票股利。 

 

 

第一項員工紅利得經股東會之

決議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

之。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得

包括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一、條次變更。 

二、因可迴轉之特

別盈餘公積包

含依法可迴轉

及已無繼續提

列必要者，爰酌

予修正文字。另

配合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

定。 

三、依據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100年8月4

日金管證發字

第 1000035292

號函規定，刪除

「為原則」等文

字，俾使股利政

策具體明確。並

為兼顧財務彈

性，增訂現金股

利及股票股利

之分配成數，得

經股東會決議

調整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九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卅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有

關規定辦理之。 

第卅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有

關規定辦理之。 

條次變更。 

分發各股東。 

第卅一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成一切稅捐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規定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再就其餘額（含可迴轉之特

別盈餘公積）提列員工紅利萬分

之二至萬分之十六，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Ｏ．五，剩餘部分連

同以前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利或保

留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金

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其餘為

股票股利。但現金股利及股票股

利分配成數，得經股東會決議調

整之。 

第一項員工紅利得經股東會之

決議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

之。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得

包括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第卅三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成一切稅捐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規定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再就其餘額（含依法可迴轉

之特別盈餘公積）提列員工紅利

萬分之二至萬分之十六，董事、

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Ｏ．

五，剩餘部分連同以前會計年度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股東股利或保留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金

股利以不低於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其餘為股票股利。 

 

 

第一項員工紅利得經股東會之

決議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

之。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得

包括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一、條次變更。 

二、因可迴轉之特

別盈餘公積包

含依法可迴轉

及已無繼續提

列必要者，爰酌

予修正文字。另

配合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刪除

監察人相關規

定。 

三、依據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100年8月4

日金管證發字

第 1000035292

號函規定，刪除

「為原則」等文

字，俾使股利政

策具體明確。並

為兼顧財務彈

性，增訂現金股

利及股票股利

之分配成數，得

經股東會決議

調整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九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卅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有

關規定辦理之。 

第卅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有

關規定辦理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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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三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

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四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一日。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六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八次章程

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五日。 

第卅五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

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四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一日。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六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八次章程

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本次修訂

日期。 

 

 
第卅三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

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四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一日。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六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八次章程

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五日。 

第卅五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

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四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一日。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六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八次章程

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本次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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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以下稱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

定。 

第一條： 

本「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以下稱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下

稱本準則）規定訂定。 

為避免「本處理程序」

與「本準則」產生混

淆，將本處理程序中

所有「本準則」文字

刪除。 

第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其須辦

理公告申報者，應依相關之公

告格式及估價報告應記載事項

之內容辦理公告。但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處理程序及本準則規定辦

理，其須辦理公告申報者，應

依相關之公告格式及估價報告

應記載事項之內容辦理公告

（詳附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條修

正。 

二、將附件格式刪

除，以保留彈

性。 

第六條： 

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

作業及交易相關事宜，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採購、

租賃及變賣財物作業準則」

規定辦理。 

二、金融債券及公債之取得或處

分依本公司 「短期資金運

用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三、長期股權投資及其處分依金

第六條： 

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

作業及交易相關事宜，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採購、

租賃及變賣財物作業準則」

規定辦理。 

二、金融債券及公債之取得或處

分依本公司 「短期資金運

用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三、長期股權投資及其處分依金

將原第三項條文移至

第三十條第二項後

段。 

附件六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以下稱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

定。 

第一條： 

本「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以下稱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下

稱本準則）規定訂定。 

為避免「本處理程序」

與「本準則」產生混

淆，將本處理程序中

所有「本準則」文字

刪除。 

第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其須辦

理公告申報者，應依相關之公

告格式及估價報告應記載事項

之內容辦理公告。但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

本處理程序及本準則規定辦

理，其須辦理公告申報者，應

依相關之公告格式及估價報告

應記載事項之內容辦理公告

（詳附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條修

正。 

二、將附件格式刪

除，以保留彈

性。 

第六條： 

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

作業及交易相關事宜，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採購、

租賃及變賣財物作業準則」

規定辦理。 

二、金融債券及公債之取得或處

分依本公司 「短期資金運

用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三、長期股權投資及其處分依金

第六條： 

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

作業及交易相關事宜，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採購、

租賃及變賣財物作業準則」

規定辦理。 

二、金融債券及公債之取得或處

分依本公司 「短期資金運

用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三、長期股權投資及其處分依金

將原第三項條文移至

第三十條第二項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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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章程、分層負責明細表

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得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章程、分層負責明細表

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得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應依本

公司「子公司監理作業辦法」

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九條規定

修正。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章程、分層負責明細表

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得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章程、分層負責明細表

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得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應依本

公司「子公司監理作業辦法」

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九條規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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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

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洽請會

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

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

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

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

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八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

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

第八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條

規定修正。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

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洽請會

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

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

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

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

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八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

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

第八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條

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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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一

條規定修正。 

第九條之一：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一條

之一規定修正。

 

第十一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第十一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

取得不動產，應依本處理程序

及本準則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三

條規定修正。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一

條規定修正。 

第九條之一：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一條

之一規定修正。

 

第十一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第十一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

取得不動產，應依本處理程序

及本準則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三

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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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之一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處理程序第十四條及第十

五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十一條規定取得之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依本處理程序第十四條及

第十五條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四條

規定修正第一~

三項。 

二、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刪除第

一項監察人相關

規定，增訂第五

項，並修正第四

項文字。 

 

 

 

九條之一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處理程序第十四條及第十

五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十一條規定取得之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依本處理程序第十四條及

第十五條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四條

規定修正第一~

三項。 

二、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刪除第

一項監察人相關

規定，增訂第五

項，並修正第四

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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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獨立董事之反

對意見或保留意見，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審計委員會

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 

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時，依前項規定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留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設

置，將第一項第二款

之監察人修正為審計

委員會之成員。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獨立董事之反

對意見或保留意見，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審計委員會

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 

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時，依前項規定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留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設

置，將第一項第二款

之監察人修正為審計

委員會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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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之成員應依公

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

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

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

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

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

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

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

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

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

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與對方公司於同一天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

第十九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與對方公司於同一天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二十

四條規定修正。 

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之成員應依公

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

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

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

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

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

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

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

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

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

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與對方公司於同一天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

第十九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與對方公司於同一天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二十

四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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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金管會同意者外，應與對方公

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

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

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

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

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

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

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金管會同意者外，應與對方公

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

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

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

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

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

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

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金管會同意者外，應與對方公

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

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

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

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

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

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

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金管會同意者外，應與對方公

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

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

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

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

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

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

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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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理。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除前二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條規定修正。 

理。 理。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除前二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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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 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 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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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三、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一、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一條規定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依金管會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

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應公告申報標準

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本準則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

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應公告申報標準

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為準。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十三

條規定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十五條修正本

條第二項。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

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準則、政府相關法令及本

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本準則」已涵蓋於

相關法令，爰予以刪

除。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三、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一、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配合修正後「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三十

一條規定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依金管會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

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應公告申報標準

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本準則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

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應公告申報標準

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為準。 

一、配合修正後「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十三

條規定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十五條修正本

條第二項。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

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準則、政府相關法令及本

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本準則」已涵蓋於

相關法令，爰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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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子公司亦應依法令訂定「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子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

其「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及本公司「子公司監理作業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子公司亦應依本準則訂定「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

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一、將「本準則」修

正為「法令」。 

二、將原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移至本條

第二項後段。 

第三十一條： 

本處理程序及重大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獨立

董事之反對意見或保留意見，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另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時，重大資產交易

及本處理程序之訂定或修正，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獨立董事時，依規定將本處理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留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第

八條規定，於第

一項增訂重大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

會之相關規定。

二、將三十二條後段

移至本條第一項

後段，並將監察

人修正為審計委

員會。 

三、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依「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六條及

第八條規定，增

訂第二~四項。 

第三十條： 

子公司亦應依法令訂定「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子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

其「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及本公司「子公司監理作業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子公司亦應依本準則訂定「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

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一、將「本準則」修

正為「法令」。 

二、將原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移至本條

第二項後段。 

第三十一條： 

本處理程序及重大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獨立

董事之反對意見或保留意見，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另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時，重大資產交易

及本處理程序之訂定或修正，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獨立董事時，依規定將本處理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留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第

八條規定，於第

一項增訂重大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

會之相關規定。

二、將三十二條後段

移至本條第一項

後段，並將監察

人修正為審計委

員會。 

三、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依「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六條及

第八條規定，增

訂第二~四項。 

64



第三十二條：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通過後，送審計委員會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一、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將監察

人規定予以刪

除。 

二、原條文後段移至

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後段，並將監

察人修正為審計

委員會。 

 

第三十二條：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通過後，送審計委員會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一、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將監察

人規定予以刪

除。 

二、原條文後段移至

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後段，並將監

察人修正為審計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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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章程修訂設置審計

委員會，爰刪除監察人相

關用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理。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名額，以本公司

章程及董事會決議所訂名額

為準。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名額

，以本公司章程所訂之董事

及監察人名額為準。 

一、為設置審計委員

會，配合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定。 

二、本公司章程第十九

條規定，置董事十

五人至二十一人。

依經濟部 94 年 11

月 30日經商字第0

9402426290 號令

規定，董事名額由

董事會事先予以確

定。 

第三條 

本公司自民國一○二年起董

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度時，應依法於股東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理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

間、董事應選名額、受理處所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有選舉董事及監

察人之權利。 

凡有行為能力之人，均得依

本辦法之規定被選為本公司

董事或監察人。 

 

一、股東有選舉董事及

監察人權利，第四

條第一項已有規

範，故刪除原條文

第一項。 

二、因董事包含獨立董

事及非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之資格，

另有其他相關法令

之限制。為避免本

附件七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章程修訂設置審計

委員會，爰刪除監察人相

關用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理。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名額，以本公司

章程及董事會決議所訂名額

為準。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名額

，以本公司章程所訂之董事

及監察人名額為準。 

一、為設置審計委員

會，配合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定。 

二、本公司章程第十九

條規定，置董事十

五人至二十一人。

依經濟部 94 年 11

月 30日經商字第0

9402426290 號令

規定，董事名額由

董事會事先予以確

定。 

第三條 

本公司自民國一○二年起董

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度時，應依法於股東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理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

間、董事應選名額、受理處所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有選舉董事及監

察人之權利。 

凡有行為能力之人，均得依

本辦法之規定被選為本公司

董事或監察人。 

 

一、股東有選舉董事及

監察人權利，第四

條第一項已有規

範，故刪除原條文

第一項。 

二、因董事包含獨立董

事及非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之資格，

另有其他相關法令

之限制。為避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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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必要事項。 條用語滋生誤會，

爰刪除原條文第二

項。 

三、配合股東會電子投

票制度之實施，增

訂民國一○二年起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及其相關

作業。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

累積投票制。每一股份依其表

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獨立董事之選任，悉依主

管機關訂頒之「公開發行公司

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

理。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採單記名累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

出董事或監察人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依章程設置獨立董事

時，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

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獨立董事之選

任，悉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公

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及相關法

令之規定辦理。 

一、為設置審計委員

會，配合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定。 

二、獨立董事之選任方

式，業已涵括於第

三條第一項之董事

選任方式，故配合

刪除原條文第二項

前段之規定。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分別由獲

得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當

選。 

如有二人以上獲得相同選舉

權數，致超出應選名額時，由

所得選舉權數相同者抽籤決

定當選者，如所得選舉權數相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分別由獲得選舉權數較多

者，依次當選。 

依前項規定選出之董事或監

察人，其排名最後者有二人

或二人以上獲得相同選舉權

數，致人數超出應選名額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並

為文字修正。 

及其他必要事項。 條用語滋生誤會，

爰刪除原條文第二

項。 

三、配合股東會電子投

票制度之實施，增

訂民國一○二年起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及其相關

作業。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

累積投票制。每一股份依其表

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獨立董事之選任，悉依主

管機關訂頒之「公開發行公司

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

理。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採單記名累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

出董事或監察人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依章程設置獨立董事

時，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

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獨立董事之選

任，悉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公

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及相關法

令之規定辦理。 

一、為設置審計委員

會，配合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定。 

二、獨立董事之選任方

式，業已涵括於第

三條第一項之董事

選任方式，故配合

刪除原條文第二項

前段之規定。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分別由獲

得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當

選。 

如有二人以上獲得相同選舉

權數，致超出應選名額時，由

所得選舉權數相同者抽籤決

定當選者，如所得選舉權數相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分別由獲得選舉權數較多

者，依次當選。 

依前項規定選出之董事或監

察人，其排名最後者有二人

或二人以上獲得相同選舉權

數，致人數超出應選名額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並

為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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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者未出席時，由主席代為抽

籤。 

時，應由該等獲得選舉權數

相同者抽籤決定當選者，獲

得選舉權數相同者未出席

時，由主席代為抽籤。 

一人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

人時，應自行決定充任董事

或監察人，所遺名額，依所

獲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遞補

之。 

第六條 

董事會按應選舉董事名額製

發選舉票，選舉票應加蓋董事

會印章，並填明選舉人出席證

號碼及選舉權數。 

第六條 

董事會按應選舉董事及監察

人名額製發選舉票，選舉票

應加蓋董事會印章，並填明

選舉人出席證號碼及選舉權

數。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七條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

員若干人，並指定出席股東若

干人為監票員。 

第七條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

員若干人，並指定出席股東若

干人為監票員。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選舉董事用票櫃應由董事會

製備。票櫃應於投票前由監票

員當眾開驗。 

第八條 

選舉董事、監察人用票櫃應

由董事會分別製備。票櫃應

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之「被選 

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前項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

時，應書明政府或法人名稱，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之「被選

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

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前項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

時，應書明政府或法人名稱，

本條未修正。 

同者未出席時，由主席代為抽

籤。 

時，應由該等獲得選舉權數

相同者抽籤決定當選者，獲

得選舉權數相同者未出席

時，由主席代為抽籤。 

一人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

人時，應自行決定充任董事

或監察人，所遺名額，依所

獲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遞補

之。 

第六條 

董事會按應選舉董事名額製

發選舉票，選舉票應加蓋董事

會印章，並填明選舉人出席證

號碼及選舉權數。 

第六條 

董事會按應選舉董事及監察

人名額製發選舉票，選舉票

應加蓋董事會印章，並填明

選舉人出席證號碼及選舉權

數。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七條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

員若干人，並指定出席股東若

干人為監票員。 

第七條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

員若干人，並指定出席股東若

干人為監票員。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選舉董事用票櫃應由董事會

製備。票櫃應於投票前由監票

員當眾開驗。 

第八條 

選舉董事、監察人用票櫃應

由董事會分別製備。票櫃應

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配合

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之「被選 

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前項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

時，應書明政府或法人名稱，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之「被選

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

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前項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

時，應書明政府或法人名稱，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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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代表人者，應同時書明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填

寫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如有代表人者，應同時書明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填

寫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視為廢票： 

一、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

者。 

 

 

 

二、未經填寫之空白選舉

票。 

三、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

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

東，其戶名、股東戶號

與股東名簿所列不符

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無法核對或經

核對不符者。 

六、除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外，另夾

寫其他圖文、符號、或

不明事物者。 

七、字跡模糊不清致無法辨

認，或經塗改者。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視為廢票： 

一、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或

未加蓋本公司董事會印

章者；或未填明選舉人

之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

舉權數之選舉票。 

二、未經填寫之空白選舉

票。 

三、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

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

與股東名簿所列不符。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無法核對或經

核對不符者。 

六、除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外，另夾

寫其他圖文、符號、或

不明事物者。 

七、字跡模糊不清致無法辨

認，或經塗改者。 

本公司董事會製備之選

舉票不致有未加蓋本公

司董事會印章或未列明

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舉

權數情事，爰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如有代表人者，應同時書明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填

寫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如有代表人者，應同時書明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填

寫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視為廢票： 

一、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

者。 

 

 

 

二、未經填寫之空白選舉

票。 

三、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

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

東，其戶名、股東戶號

與股東名簿所列不符

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無法核對或經

核對不符者。 

六、除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外，另夾

寫其他圖文、符號、或

不明事物者。 

七、字跡模糊不清致無法辨

認，或經塗改者。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視為廢票： 

一、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或

未加蓋本公司董事會印

章者；或未填明選舉人

之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

舉權數之選舉票。 

二、未經填寫之空白選舉

票。 

三、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

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

與股東名簿所列不符。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無法核對或經

核對不符者。 

六、除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外，另夾

寫其他圖文、符號、或

不明事物者。 

七、字跡模糊不清致無法辨

認，或經塗改者。 

本公司董事會製備之選

舉票不致有未加蓋本公

司董事會印章或未列明

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舉

權數情事，爰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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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未經填寫者。 

九、同一選舉票上所填被選

舉人在二人以上者。 

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未經填寫者。 

九、同一選舉票上所填被選

舉人在二人以上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於監票員 

監督下當眾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宣布之。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於監票員

監督下當眾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宣布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公司

法、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 

之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公司

法、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

之規定辦理。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未經填寫者。 

九、同一選舉票上所填被選

舉人在二人以上者。 

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未經填寫者。 

九、同一選舉票上所填被選

舉人在二人以上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於監票員 

監督下當眾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宣布之。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於監票員

監督下當眾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宣布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公司

法、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 

之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公司

法、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

之規定辦理。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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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1 李存修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財務博

士 

台大管院證券期貨研究中心

主任、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所)系主任(所長)、台灣

大學 EMBA 執行長、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台

大管院亞太公司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 

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專任

教授 

0 

2 邱顯比 

美國華盛頓大

學財務博士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

授、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暨研究所系主任兼所長、中

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理事長

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專任

教授 
0 

3 林繼恆 

政治大學法律

研究所博士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

律師 

恆業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0 

 

附件八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1 李存修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財務博

士 

台大管院證券期貨研究中心

主任、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所)系主任(所長)、台灣

大學 EMBA 執行長、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台

大管院亞太公司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 

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專任

教授 

0 

2 邱顯比 

美國華盛頓大

學財務博士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

授、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暨研究所系主任兼所長、中

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理事長

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專任

教授 
0 

3 林繼恆 

政治大學法律

研究所博士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

律師 

恆業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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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董事兼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之公司董事職務明細表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國輸出入銀行 理事 

合作金庫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第一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財政部 

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第一金融控股（股）公司 董事 

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 董事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股）公司 董事 

中華開發金融控股（股）公司 董事 

臺灣聯合銀行 董事 

臺灣人壽保險（股）公司 董事 

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 董事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公司 董事 

董事 臺灣銀行（股）公司 

台北外匯經紀（股）公司 董事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公司 董事長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公司 董事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公司 董事 

台北金融大樓（股）公司 董事 

董事 蔡友才 

台灣金聯資產管理（股）公司 董事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公司 常務董事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董事 

中銀財務管理顧問（股）公司 董事 

加拿大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公司 董事長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大眾（股）公司 董事 

財金資訊（股）公司 董事 

董事 徐光曦 

台灣票券金融（股）公司 董事 

董事 陳慶財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常務董事 

董事 凌忠嫄 財金資訊（股）公司 董事 

兆豐證券（股）公司 董事長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公司 董事 

臺灣總合股務資料處理（股）公司 董事長 

兆豐期貨（股）公司 董事 

董事 簡鴻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 

董事 游芳來 中華郵政（股）公司 董事長 

獨立董事 李存修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公司 董事 

獨立董事 林繼恆 生揚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 

 




